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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热企企成成本本难难公公开开，，谁谁在在不不作作为为

山东联亨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王
磊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第九条规定，涉及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
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如果
不公开，市民可提起行政诉讼。

山东前方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仁
君认为：“供暖是关系市民切身利益
的重要公用事业，相关信息政府部
门应该主动公开，增加其透明性。”
物价部门已经对热企成本启动监审
程序，相关结果应及时公布，将热企
的真实经营情况和成本数据，包括
收支状况、人员工资、企业利润等，
摆在市民面前，接受公众监督。

李仁君表示，面对市民对供暖
为何不降价的质疑，任何与此有关
的部门都不应推诿扯皮，应积极作
为，推动公开，消除公众质疑。”

部门应积极回应

消除公众质疑

供暖关系千家万户的利益。近日，齐鲁晚报对“淄博供暖价格为何不降”的连续报道引发市民强烈反响。热企一直
喊亏，热企运营成本成“秘密”。市民呼吁热企把详尽真实的成本拿出来晒晒，让取暖费缴得明明白白。律师表示，供供暖
涉及市民切身利益，公用事业主管部门、物价部门等有关部门应主动公开信息，积极回应市民质疑。

“目前热企成本的核算，已
经基本结束，预计本周相关的
成本核算报告就会统计结束。”
市物价局成本监审科的马先生
表示。

据了解，在物价成本监审
中，重点监审内容是燃煤成本
变化情况，及时掌握煤价下降
对供热成本的影响，以及监审
人工、水电等成本要素的变化
情况，确保结论真实反映供热
成本变动及供热企业经营状

况。
“然而监审核算结束后，具

体公布与否还要看政府怎样决
策。”马先生说，监审核算完成
后，物价部门将向市委市政府
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对
煤价下降后供热企业有降价空
间的，按相关法定程序立即降
低供热价格；对煤价下降后供
热企业仍处于亏损状态或没有
降价空间的，将向社会作出合
理解释说明。

市物价局：

成本核算本周结束，结果将交政府参考

不少市民表示，热企成本
到底包括哪些，各方面成本占
多 大 比 例 ，这 不 应 该 是“ 秘
密”，应该由权威部门、专业机
构进行监审，并向市民公开。

“我们能做的只是保证供暖
设备安全，在要求供暖的时候保
证及时供暖。”环保热力有限公
司的相关负责人说。记者随即采

访了环保和泰和两家供热企业，
他们均表示成本公开与否并非
供热部门说了算。

“最后的监审成本究竟能否
公开还要物价局说了算。”市热
电集团的工作人员陈秀民说，对
于具体的供热成本，需要物价局
在成本监审核算之后，根据具体
情况进行公开。

热企：

公不公开成本，自己说了不算

“公用事业部门对热企的管
理属于行业管理，无权要求热企
公布运营成本。”20日，市公用事
业管理局计划发展科一李姓工
作人员说。

市公用事业局是热企的主
管部门，在今年公布的淄博市市
级行政权力清单中，市公用事业
管理局的一项权力是：会同有关
部门制定公用事业的价格、服务
收费标准及调控措施。上述工作
人员称：“我们只是参与、协助、
配合物价部门进行成本监审，价
格方面的工作主要是物价部门

负责。热企属于独立法人单位，
独立经营，不属于公用事业局的
直属企业。公用事业部门无权管
理热企的财务，更无权要求热企
公布企业成本。”该局行业管理
科工作人员说，他们只对供暖工
程、设施、用户投诉等进行管理，
供暖价格归物价部门负责。

山东联亨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王磊认为，供暖价格属于民生
领域，作为热企的主管部门应该
做出回应，并对相关情况进行说
明，而且作为主管单位，应该掌
握企业成本等信息。

市公用事业局：

供暖价格主要由物价部门负责

本报记者 李超 见习记者 樊舒瑜

律师说法

每年集中供暖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一户居民家白天仅15℃。
(资料片)

本报继续帮您问暖
电话：3159019

供暖涉及很多市民的切身利
益，供暖价格是否合理?供暖存在哪
些 问 题 ？您 对 淄 博 供 暖 有 何 建
议 … … 请 拨 打 本 报 问 暖 热 线 ：
3159019，15853353014，18653338624。
或登录齐鲁壹点淄博频道、齐鲁晚
报《今日淄博》微信，一起聊聊吧。

┮市公用事业局：无权要求热企公开

┮热企：成本能否公开物价局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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